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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税法）及

其《实施条例》对国家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规

定了税收优惠的范围和办法。新税法公布后，按照新税法有

关条款的规定，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分别以《国

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

发[2007]39号，以下简称国发[2007]39号）、《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21号，以下简称财

税[2008]21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

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以下简称财税〔2008

〕1号）对新税法公布（实施）前适用税收优惠政策企业的税

收优惠过渡衔接问题和新税法公布（实施）后的企业所得税

专项优惠政策做了进一步明确。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我们对

于纳税人比较关心的优惠政策问题进行了解答： 一、对新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税收优惠的问题解答 问：新税法及其《

实施条例》中规定了哪些收入作为免税收入不计征企业所得

税？ 答：按照新税法第二十六条和《实施条例》第八十二条

、八十三条、八十四条的规定，对企业的下列收入确认为免

税收入： （一）国债利息收入。指企业持有国务院财政部门

发行的国债取得的利息收入。 （二）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

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

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 （三）



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

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

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 （四）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组织： 1、

依法履行非营利组织登记手续；2、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

活动；3、取得的收入除用于与该组织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外

，全部用于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

业；4、财产及其孳息不用于分配；5、按照登记核定或者章

程规定，该组织注销后的剩余财产用于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

目的，或者由登记管理机关转赠给与该组织性质、宗旨相同

的组织，并向社会公告；6、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

留或者享有任何财产权利；7、工作人员及其高级管理人员的

报酬控制在当地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一定的幅度内，不变相分

配该组织的财产；8、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

条件。 此项所称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不包括非营

利组织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

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问：新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对

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企业规定了哪些优惠政策？ 答

：按照新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和《实施条例》第八十

六条的规定，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可以

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内容以下： （一）企业从事下列项

目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1、蔬菜、谷物、薯类、油料、

豆类、棉花、麻类、糖料、水果、坚果的种植；2、中药材的

种植；3、林木的培育和种植；4、牲畜、家禽的饲养；5、林

产品的采集；6、灌溉、农产品初加工、兽医等农、林、牧、



渔服务业项目；7、远洋捕捞。 （二）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

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1、花卉、饮料和香料作物的种

植；2、海水养殖、内陆养殖。 国家禁止和限制发展的项目

，不得享受上述税收优惠。 问：新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

对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企业有何税收优

惠？ 答：按照新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和《实施条例》

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对符合条件的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

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按以下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

一）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应符合的条件 国家重

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是指《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

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城

市公共交通、电力、水利等项目。 （二）减免税规定 企业从

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经营的所得，自

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

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 企业承包经营、承包建设和内部自建自用以上项目，不得

享受上述企业所得税优惠。 （三）特别规定 上述减免税项目

在减免税期限内转让的，受让方自受让之日起，可以在剩余

期限内享受规定的减免税优惠；减免税期限届满后转让的，

受让方不得就该项目重复享受减免税优惠。 问：新税法及其

《实施条例》中对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

的企业有何税收优惠？ 答：按照新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三）

款和《实施条例》第八十八条、八十九条的规定，对从事符

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的所得给予以下税收

优惠： （一）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确定 符合条件的环

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包括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处理



、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海水淡化等，项

目的具体条件和范围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商国务院

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 （二）减免税规

定 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自

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

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 上述减免税项目在减免税期限内转让的，受让方自受让之

日起，可以在剩余期限内享受规定的减免税优惠；减免税期

限届满后转让的，受让方不得就该项目重复享受减免税优惠

。 问：新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对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技

术转让所得有何税收优惠？ 答：按照新税法第二十七条第（

四）款和《实施条例》第九十条的规定，对符合条件的技术

转让所得按照以下规定给予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 （一）

对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

分免征企业所得税； （二）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

所得税。 问：新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对非居民企业来源于

我国境内的所得有何税收优惠？ 答：按照新税法二十七条第

（五）款和《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的规定，非居民企业在

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

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

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

中下列所得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 （一）外国政府向中国政

府提供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 （二）国际金融组织向中国政

府和居民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 （三）经国务

院批准的其他所得。 问：新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对小型微

利企业有何税收优惠？ 答：按照新税法第二十八条和《实施



条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

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

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一）制造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

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 （二）其他企业，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

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问：新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对高

新技术企业有何税收优惠？ 答：按照新税法第二十八条和《

实施条例》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

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国家需要重点

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指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同时

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一）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

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二）研究开发费用占

销售收入不低于规定比例； （三）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

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 （四）科技人员占

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 （五）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其他条件。 《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

领域》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科技、财政、

税务主管部门商有关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 

问：新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对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

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有何税收优惠？ 答：按照新税法第三

十条第（一）款和《实施条例》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企业为

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

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

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

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 问：新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对



安置残疾人员及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有何税收优惠

？ 答：按照新税法第三十条第（二）款和《实施条例》第九

十六条的规定，企业安置残疾人员的，在按照支付给残疾职

工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的100％

加计扣除。残疾人员的范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

障法》的有关规定。企业安置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

所支付的工资的加计扣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问：新

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对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创业投资有何税

收优惠？ 答：按照新税法第三十一条和《实施条例》第九十

七条的规定，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

创业投资，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

企业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

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

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问：新税法及其《实施

条例》对企业资源综合再利用有何税收优惠？ 答：按照新税

法第三十三条和《实施条例》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对企业综

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所取得的收

入，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 减计收入，是指

企业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资源作

为主要原材料，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

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 问：新

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对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

、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有何税收优惠？ 答：按照新税法第三

十四条和《实施条例》第一百条的规定，企业购置用于环境

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以按投

资额的10％实行税额抵免。 税额抵免，是指企业购置并实际



使用《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节能节

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

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

等专用设备的，该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10％可以从企业当年

的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

度结转抵免。 享受上述企业所得税优惠的企业，应当实际购

置并自身实际投入使用上述规定的专用设备；企业购置上述

设备在5年内转让、出租的，应当停止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并补缴已经抵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问：实施新税法后

对于固定资产可以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吗？ 答：按照新税法

第三十二条和《实施条例》第九十八条的规定，企业的固定

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折旧

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一)允许采取加速折旧的固

定资产范围 采取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包括：1、由于技术进

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2、常年处于强震动、高

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 （二）加速折旧方法 采取缩短折旧年

限方法的，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实施条例规定折旧年限

的60％；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可以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

者年数总和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